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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农字〔2023〕292 号

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《做好耕地
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农业农村局：

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既是支持耕地地力保护、实现粮食

可持续安全的重要财政调控手段，也是受惠范围最广、倍受农

民群众关心关注的重要惠农政策之一。“十四五”以来，我省

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程序不断完善，管理水平逐步提

高，但仍存在前期准备不充分、发放不够精准、激励效应释放

不足等问题，为进一步规范做好该项工作，我厅制定了《做好

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落实。

海南省农业农村厅

2023年8月14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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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
的指导意见

为指导各市县加快推进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工作，

优化耕地地力补贴发放模式并形成长效机制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主要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聚焦保障

国家粮食安全，深化落实“藏粮于地”战略，针对当前耕地地

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突出短板，强化一系列举措，加快补贴发

放进度，提升管理和绩效水平，鼓励农民主动保护耕地地力，

提高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意识，促进耕地质量、产能提升。以耕

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为基本抓手，逐步推动提升惠农补贴

资金管理水平。

二、强化措施

（一）强化基础支撑。各市县农业农村部门应指导乡镇，

在 2023 年 10 月底前建立涵盖农户家庭（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

人）身份、耕地面积、种植面积、常种农作物品种等基础信息

的固定数据库，及时增补、删减，确保“不重不漏”，以此作

为今后开展相关工作的基本底稿。在 2024 年底前完成基础数

据库与其他农业农村领域重点工作数据联动，以农民（户主）

为单位，记录违反秸秆禁烧、生态环境、耕地用途管制等要求

的行为信息，推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审核与保护成效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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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挂钩，为提高发放精度、下一步采取激励措施创造条件。

（二）强化资金保障。各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要主动对接同

级财政部门，明确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共同重要目标，统一工

作步调，不得突破国家、省盘活财政资金的有关规定随意盘活、

统筹或以其他名义调整惠农补贴资金用途，不得擅自增加资金核

拨程序，无故拖延资金拨付时间。保障补贴发放工作经费，鼓励

引入第三方机构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开展核查，进一步提高抽查比

例。

（三）强化政策宣传和公开监督。在制定耕地地力保护补

贴发放方案基础上，绘制资金申请发放流程图，同时在村级宣传

栏或人口密集处张贴、各级相关单位官网和公众号上公开发布，

要发动资金代发银行在营业网点协助开展宣传，进一步提升群众

政策知晓度率。拟发放人员及金额的公示，其举报投诉电话应设

置到县级农业农村部门，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统一受理后分配乡

镇组织核实，跟踪办结。

（四）强化技术监管。各市县要因地制宜，借鉴田长制、护

林员、网格员等基层管理模式，结合补贴发放存在问题细化核查

工作，在部分乡镇选取种粮大户试行采用经纬相机定位取证，中

长期要推动种粮情况与耕地利用遥感监测相结合。要会同补贴资

金代发银行积极探索，统一使用“海南省社会保障卡一卡通”发

放惠农补贴，解决农民一人多卡多号问题，加快兑付进度，实现

补贴发放记录统一查询。积极探索补贴发放信息化、智能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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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提前充分准备。市县农业农村部门

主要负责人要亲自部署，定期调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，

积极协调财政部门、各乡镇政府和农场（居）等共同参与，共同

推进耕地地力补贴发放工作。2023 年 10 月起，全面统计晚稻种植

面积，为下一年度补贴发放做好准备。

（二）统筹管理队伍和资金保障。统筹用好现有的镇村两

级田长、高标准农田管护员等农村公益性岗位人员，或委派具备

条件的第三方机构，加强实地核查，确保补贴资金落到实处、发

挥实效。各市县要认真测算耕地地力补贴发放工作经费，纳入部

门预算予以保障。

（三）积极开展制度模式创新。研究建立“负面清单”，

采用惠农补贴“联动”方式，对违反秸秆禁烧、化肥减施、耕地

用途管制等要求的农户停发或降低补贴标准，对粮食产能、保护

耕地、示范带动成效明显的大户，在社会化服务等其他补贴上给

予倾斜。探索加大对绿色有机产品的奖补支持，激励农户减少化

肥施用量，有条件的市县可提升土壤质量，推动耕地地力得到长

期保护。

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3 年 8月 15 日印发


